
关于转发福建省商务厅《关于印发支持民营

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商务主管部门、高新区商务局：

现将《福建省商务厅关于印发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

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闽商务〔2023〕14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

对照措施，认真贯彻落实。落实过程中的“好经验”，“好作

法”，请及时报送我局。

附件：福建省商务厅关于印发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

若干措施的通知（闽商务〔2023〕148号）

福州市商务局

2023年 9月 7日

福 州 市 商 务 局


